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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認購協議之訂約方已於2014年2月18日訂立補充契約（「補充契
約」）修改認購協議之若干條款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條款：

(a) 認購協議中「補償期間」之定義現修訂為「從交割日期起至下述兩個日期之較


